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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教师职前培养中的教育实习
———以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为例

王 薇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１９８９年,法国建立新型教师教育机构———教师教育大学院(IUFM),对教育实习进行重大改

革;２０１３年,高等教师教育学院(ESPE)取代教师教育大学院,成为法国官方唯一进行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培

养的教师教育机构,法国教育实习改革进一步推进。以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l’ESPEdeParis)为例,探讨

法国教师职前培养中教育实习的特点,为我国当前的教育实习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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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我国师范院校逐步形成集中式的教育实习形式。但到２０世纪末,随着教

师专业化发展的推进,以及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阶段迈进过程中教育实习生人数大幅增加

等新情况的出现,这种集中式的教育实习日益不能满足教师培养的需要,出现了实习时间得到延长

但过于集中、实习基地建设得到发展但不稳定、实习评价方式忽视评价的发展功能等问题。

１９８９年,法国颁布《教育方向指导法》(Loid’orientation),在各学区成立官方唯一的集幼儿园

和中小学教师培养(硕士层次)于一体的新型教师教育机构———“教师教育大学院”(InstitutsUni-
versitairesdeFormationdesMaîtres,IUFM)。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法国《重建共和国学校指导和规

划条例》(草案)(ProjetdeLoid’orientationetdeprogrammationpourlarefondationdel’écoledela
République)明 确 规 定,“高 等 教 师 教 育 学 院”(LesEcolesSupérieuresduProfessoratetde
l’Education,ESPE)于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起取代“教师教育大学院”(IUFM),组织有别于综合大学教

师教育的、未来教师和其他教育从业人员的职前培养及职后培训[１]。新型教师教育机构开创了法

国教师职前培养中新的教育实习形式,这一实习形式自１９９０年至今,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已日渐

成熟和完善。本文以目前法国３２所高等教师教育学院示范学校之一的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

(l’ESPEdeParis)为例,探讨法国教师职前培养中教育实习的特点,以期为我国当前的教育实习改

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法国教师职前培养中教育实习的基本特点

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的教育实习以法国国民教育部颁布的《教师和其他教育从业人员专业

能力参考》(Leréférentieldecompétencesdesmétiersduprofessoratetdel’éducation)中所规定的

教师能力为目标指向,并以其政府主导多方合作的组织与管理、循环递进的实施方式及形成性与终

结性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成为法国教师职前培养中教育实习形式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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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现社会化管理观的实习目标

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遵循２０１３年７月,法国国民教育部颁布的《教师

和其他教育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参考》(以下简称《参考》)之规定。该《参考》第１１—１４条,以终身学

习思想(lifelonglearning)和反思性实践理论(praticienréflexif)为基础,针对教育实习目标作出了

详细规定[２]。如第１１条规定,教育实习应促进实习生“为教育共同体作出贡献”,具体包括:(１)良
好的沟通能力,即掌握面谈、会议交流的能力,表达清晰、准确且恰当;(２)参与学校或教育机构的项

目实施及发展;(３)了解和认可学校或教育机构在公共性、社会经济环境及文化背景方面的特殊作

用,并对这些作用进行分析;(４)与教育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协作,积极融入其中,并主动寻求帮助。
第１２条规定,教育实习应促进实习生“与学生家长合作”,包括:(１)与学生家长建立相互信任的关

系;(２)与学生家长一起分析学生的学习过程及学业情况,以了解学生的学习能力,明确学生在学习

中遇到的困难,并与学生家长合作帮助学生解决学习问题,规划其学业及职业生涯;(３)与学生家长

代表进行面对面沟通,保持与学生家长代表的建设性对话。第１３条规定,教育实习应促进实习生

“与学校合作伙伴协同工作”,包括:(１)参与实习学校或教育机构与国家政府部门、当地政府部门及

相关社会团体的教育合作项目,了解这些合作机构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经济作用,以理解为之工作的

学校或教育机构的校外合作伙伴的角色与功能;(２)能与为之工作的学校或教育机构的当地合作伙

伴、国家合作伙伴乃至欧洲和国际的校外合作伙伴进行积极的交流;(３)与其他学校或教育机构的

教育、教学团队协调合作,应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密切团队关系、促进团队工作。第１４条规定,教育

实习应促进实习生“积极投入到个体和群体的专业发展过程中”,包括:(１)完善并更新学科知识和

教学法;(２)及时了解学术研究最新进展,以更好地投入到教育研究项目中,创新教学法,提高教育

实践能力;(３)进行个体或专业群体的教育实践反思,并将反思结果再次运用于教育实践;(４)明确

教师培养的目的,利用现有资源提高专业能力。
社会化管理观认为:“教育实习不应只是一所学校的事,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管理的一项合作

性事业。”[３]即教育实习的目标应反映师范院校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术合作机构、教师群体及学

生家长的联系。以上目标中,“为教育共同体作出贡献”“与学生家长合作”“与学校合作伙伴协同工

作”集中体现了法国教育实习的社会化管理观,强调实习生不仅应具有专业发展的能力,还应具有

与教师群体、所服务的学校、相关学术机构及所执教学生家庭建立有效联系的能力。
(二)政府主导、多方合作的组织与管理

法国实行中央集权制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为法国国家教育、高等教育暨研究

部(Ministèredel’Éducationnationale,del’EnseignementsupérieuretdelaRecherche),简称法国

国民教育部。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直接隶属于国民教育部,设立于巴黎索邦大学(l’université
Paris-Sorbonne)内,与巴黎索邦大学联合组织教学。学院经费需纳入巴黎索邦大学的经费预算,学
院收支及资金运作也需经巴黎索邦大学理事会(leconseild’administrationdel’université)审议通

过。学院院长(ledirecteurdel’ESPEdeParis)及管理团队的外部行动框架,由学院与巴黎索邦大

学共同确定,并体现于共同签订的《目标与实施合约》(uncontratd’objectifsetdemoyens)中。该

合约对学院的教师培养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培养目标、培养方式、财政预算及资金运作等[４]。根

据《重建共和国学校指导和规划条例》(草案)中对教师职前培养提出的改革要求,巴黎高等教师教

育学院教育实习的组织与管理由学院负责,在政府主导下,学院与巴黎索邦大学、巴黎大学区的其

他学校、学术机构及教育机构实行多方合作。
学院教育实习的最高管理部门及管理者为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理事会(leconseildel’ESPE

deParis)、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科学与教育方向指导委员会(leconseild’orientationscientifique
etpédagogiquedel’ESPEdeParis,COSPdel’ESPEdeParis)、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校际监督委

员会(lecomitéinteruniversitairedesuivi)以及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学院理事会由大学教万方数据



授代表、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指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大学区行政部门代表等２８名成员组成,主
要职责包括:确立学院的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确立考试规则及学业评估方式、通过学院预算及批

准学院相关事务合约、向高等教育暨研究署(MESR．)提名学院院长人选等。理事会根据合议原则

投票表决学院相关事务,每年至少定期召开两次常务会议。包括实习模块在内的学院各模块负责

人(responsablesd’UE)和课程协调员(coordonnateursdeparcours)均由理事会审议后产生。学院

科学与教育方向指导委员会由４２名成员组成,其中学院内部代表及与其合作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代表各占５０％。主要职责包括:提供职前培养政策方向指导;就学院科学教育政策向学院理事会

和学院院长提供咨询;对学院的各类培养及新的科学技术在培养中的应用进行前瞻性思考,并出具

一份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报告(unrapportdeprospective)等。学院校际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巴黎索

邦大学副校长、合作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院长等,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１次

会议,以检查学院与合作机构联合培养的一致性和改革情况,检查学院、合作机构在财政预算、人力

调配、教学实习场地、机构捐款等方面的具体运作情况[４]。与学院理事会和科学与教育方向指导委

员会在教育实习中主要负责学院教育实习方案的管理和监控不同,校际监督委员会在教育实习中

主要负责监督学院与外部实习机构的合作情况,以确保学院与其合作的学术机构、巴黎大学区内的

其他教育机构及当地行政部门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切实执行多方培养合作方案。学院院长任期

为５年,由国家教育署(MEN)和高等教育暨研究署(MESR)两个部委根据学院理事会的提议联合

任命。其主要职责包括:向学院理事会提出各项需要讨论的议案,并确保通过审议的议案得以切实

执行;拥有对各项教育管理合约的签署权,这些合约需由巴黎索邦大学校长同意并获得巴黎索邦大

学理事会投票通过后方能正式执行;负责起草方向性政策和预算报告;向巴黎索邦大学校长提交考

试委员会(jurysd’examen)成员名单等。学院院长领导学院理事会、学院科学与教育方向指导委员

会和学院校际监督委员会的工作,并对其负责。
分管中小学教师培养的副院长(lesdirecteursadjoints)、实习项目负责人(leschargésdemis-

siondesstages)、实习模块负责人(responsablesd’UE)、课程协调员(coordonnateursdeparcours)、
学院实习指导教师((leformateurdel’ESPE)及实习合作机构的实地指导教师(leformateurdu
terrain)共同负责教育实习的具体事务。分管中小学教师培养的副院长将教育实习的具体组织工

作交由中小学教师培养实习模块负责人。实习模块负责人主要负责实习的准备工作及检查实习是

否达到模块要求。教育实习与理论学习、教育研究等模块间的转换与衔接由实习模块负责人与课

程协调员共同负责。实习项目负责人负责协调中小学教师培养方向实习模块负责人、中学教师培

养方向各科系负责人及学院实习指导教师的工作,并统一对外负责与实习合作机构的联系。实习

合作机构负责人领导实地指导教师的工作,学院实习指导教师与实习机构实地指导教师共同对实

习生实行混合指导(untutoratmixte)。
(三)循环递进的实施模式

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按培养模块(lesunitésd’enseignement,UE)进行教师职前培养。实习

模块与教育研究及理论学习相关模块间的轮换形成理论为实践服务、实践促进研究及加深理论学

习的有效循环。不同学期实习模块具体的实习要求及实践 方 式 不 同,从 观 察 实 习(lestage
d’observation)、陪 伴 实 习 (lestagedepratiqueaccompagnée)到 责 任 实 习 (lestageen
responsabilité),３种具体的实践方式使实习模块间呈递进加深关系。

１.小学教师职前培养中的教育实习

法国小学教师培养不分学科专业。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小学教师职前培养计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５]规定,学院小学教师职前培养学制为２年,共计１２０学分,８６０~９２０学时。每学年的学习内

容均按５个模块依次展开。第一个模块,即小学语言与人文文化模块(apprentissageslangagierset
culturehumanisteàl’écoleprimaire),主要开设法国小学现行人文学科教育及教学法课程,如法万方数据



语、艺术(视觉艺术、音乐教育、艺术史)、历史、地理、公民与道德教育等,该模块第一学年为２１学

分,１８０~２１０学时,第二学年为１２学分,１２８学时;第二个模块,即教学法与科学模块(démarcheset
apprentissagesscientifiques),主要开设法国小学现行科学学科教育及教学法课程,如数学、科技和

体育等,该模块第一学年为２１学分,１８６~２１６学时,第二学年为１２学分,８８学时;第三个模块,即
教学实践分析模块(analyserdespratiquesd’enseignementpouridentifierdesbesoinsetdévelopper
descompétences),也称教育实习模块,该模块第一学年为７学分,４８学时,第二学年为３０学分,６５
学时;第四个模块,即教育职业通识知识模块(culturecommune),主要开展作为未来教师和教育系

统从业人员所必须具备的通识文化知识的教育,该模块第一学年为８学分,７９学时,第二学年为６
学分,７０学时;第五个模块,即外语模块((maîtrised’unelangueétrangère),主要为根据《参考》中所

规定的小学教师应达到的外语水平而开设的相应的外语课程,该模块第一学年为３学分,第二学年

为６学分。
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小学教师职前培养实习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６]规定,第一学年进行３次

共５周的教育实习。第一次为在第一学期的９月进行的为期１周的观察实习,实习生在实习机构

小学指导教师的帮助下,对１个小学教学班级的日常运作情况进行观察。在该实习中,实习生以观

察和了解小学生的学习方法及小学的日常运作为主要目的,不承担实习班级的教育教学任务。第

二次和第三次实习分别为在第一学期的１１月和第二学期的１月进行的观察＋陪伴实习,每次实习

时间为２周。实习生２人一组,被分配至巴黎大学的附属小学或与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有合作

关系的幼小教育机构进行教育实习。实习内容比第一次观察实习更为深入,其任务主要为:观察实

习班级小学教师的日常教学工作;在实习机构小学指导教师的许可、帮助及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

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参与实习班级的教学实践;与实习小学其他教师进行教学合作;与实习班级的

小学生家长进行沟通;分析第一次观察实习中教学班级的运作情况等,以确定作为未来的小学教师

在教育教学方面所需的学科知识和专业技能,并为第一学年末的小学教师聘任会考(lesconcours
derecrutementdeprofesseursdesécoles,CRPE)面试考核(épreuvesoraled’admission)及第二学

年的教育实习做准备。第二学年通过小学教师聘任会考的实习生,以带薪正式实习生身份(les
fonctionnairesstagiaires)进行观察实习和责任实习。观察实习为期１周,在第一学期的９月进行,
实习内容与第一学年实施的观察实习类似,意在为与第一学年的教育实习进行有效衔接。责任实

习从观察实习结束后开始,持续至本学年末,每周５个半天。责任实习的要求比观察实习和陪伴实

习更高。实习期间,实习生每天上午在实习机构独立完成一个小学教学班级的教育教学任务,包括

学科教学、班级管理、学生评价、与家长沟通及学生方向指导等内容,下午在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

进行理论学习、研讨、参加讲座等,以熟练掌握小学教师所需的学科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成为正式小

学教师做好准备。在这一实习过程中,实习生一方面要独立完成相关的教学及管理工作,另一方面

还需定期通过面谈、在线咨询等方式接受１名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指导教师和１名实习机构实

地指导教师的混合指导。

２.中学教师职前培养中的教育实习

法国中学实行分科教学,与之相适应,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设有法语、数学、英语、地理、历
史、艺术等２０个科系,分科对中学教师进行职前培养。以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中学数学学科教

师职前培养计划[７]为例,其学制为２年,共计１２０学分。每学年,该学科教师培养均按６个模块依

次展开。第一个模块为学科专业知识模块(savoirsdisciplinairesetprofessionnels),主要为数学学

科知识教育及教学法课程,第一学年为５１学分,５７７学时,第二学年为２１学分,１５０学时;第二个模

块为教育职业通识知识模块(culturecommune),主要开展作为未来教师和教育系统从业人员所必

须具有的通识文化知识的教育,第一学年为６学分,４７学时,第二学年为６学分,６０学时;第三个模

块为外语模块(langue),主要为根据《参考》中所规定的中学教师应达到的外语水平而开设的相应万方数据



的外语课程;第四个模块为教育研究模块(recherche);第五个模块为教育实习模块(stages),第一

学年为３学分,第二学年为２０学分;第六个模块为专业论文模块(mémoireprofessionnel)。
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中学教师职前培养实习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８]规定,第一学年,实习生在

第一学期的９月和第二学期的１月,分２次在实习的中学教育机构进行观察＋陪伴实习,每次２
周。实习生在实习机构实地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观察实习班级的教育教学活动,以了解中学教师从

业过程中将遇到的问题,了解怎样根据实际情况和整体教学安排进行教学准备,了解如何在教学中

教授复杂的教学概念、如何参与学校管理、如何帮助中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和适应校园生活,明确

如何进行教育研究、教学评估、学生管理和班级管理等,以确定作为未来的中学教师在教育教学方

面所需的学科知识和专业技能,并为通过第一学年末的全国中学教师会考((lesconcoursderecr-
utementdesprofesseursagrégés(Agrégation),deprofesseurscertifiés(CapesetCapet))面试考核

(épreuvesoraled’admission)和第二学年的教育实习做好准备。第二学年进行责任实习,实习为期

１年,从学年初至本学年结束。与小学教师职前培养相似,责任实习也是中学教师职前培养教育实

习中最核心同时也是要求最高的实践形式。实习期间,实习生接受混合指导,每天上午２人一组,
进入与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有合作关系的中学教育机构,独立负责１个中学教学班级的教育教

学活动,如独立准备或教授１门学科课程、组织班级活动、进行教学评估、班级管理、监督学生出勤

情况和追踪辍学学生的情况等。下午则在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进行学术研究。
(四)形成性与终结性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的教育实习评估包括学院内部的两种评价方式和学院外部的两种资格

考核。

１.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的两种评价方式

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按依次展开的培养模块进行教师职前培养,每个培养模块都需要通过

学院的“持续评估”(contrôlecontinue,CC)和“最终评估”(contrôleterminale,CT)。
“持续评估”作为一种形成性评价,由多次非定期随堂测试构成。“持续评估”在模块开始后通

过出勤记录、实习小结、面谈交流、实习记录抽查等方式进行。其中,面谈和出勤情况是“持续评估”
中最重要的两项考查指标。就面谈考查而言,实习指导教师根据每次实习的主要任务,如学科教

学、班级管理、学生评价、与家长沟通、学生方向指导以及与其他教师进行教学合作、教育研究、教学

评估等,观察实习生的具体实习情况,之后,与实习生进行面谈(visitedestage),就教学目标、教学

情况、实习中遇到的问题等,展开必要的分析和讨论。每位实习生的各次实习及面谈情况,均记录

在实习生建议卡(ficheconseil)上,并作为教育实习模块的“持续评估”成绩。实习生可以及时查询

建议卡上的内容,以根据指导教师的建议及时改进。就出勤考查而言,实习机构通过建立出勤卡

(laficheindividuelled’assiduitéenstagedel’étudiant)对实习生进行规范管理。根据实习的出勤

规定,实习生在各次实习期间,必须遵守实习机构的上课和工作时间及相关规定,保证出勤率,３天

不能参加实习的实习生,需要给出正当理由并正式请假。允许请假的情况分为４种:生病、官方组

织的正式考试、其他的法律事件、严重的家庭问题。属以上４种情况的缺勤,实习生需向学生处(le
servicedesetudesetdelaviedel’etudiant,SEVE)提供正式的请假申请并出示相关证明,由学生处

根据情况考虑是否准假。如实习生对学生处的批假决定有异议,可向负责解释出勤相关规定的总

务处(lservicedesaffairesgenerals)提出申诉。
“最终评估”是学院对学生完成培养模块后的终结性评价,具体评价时间先由巴黎高等教师教

育学院 理 事 会 民 主 投 票 决 定,再 由 高 等 教 育 机 构 联 合 团 体 (laCFVU des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supérieurporteur)或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的合作伙伴投票通过,并在开学前纳

入学院考试日程安排。实习模块的“最终评估”依据的是学生监测手册(lecahierdesuivide
l’étudiant)。学生监测手册的内容主要包括:(１)“持续评估”过程中发放给实习生的所有建议卡及万方数据



实习生自己提出的阶段性意见;(２)“持续评估”过程中实习机构负责人签发的实习期间出勤卡;(３)
专业实践工作室(lesateliersdepratiqueprofessionnelle)的评估意见。教育实习模块负责人将基于

学生监测手册上的记录及监测内容,结合实际情况,给出实习生在该模块的“最终评估”。学生监测

手册不仅是实习生实习模块的成绩册,也是实习生集中收集评注和实习指导教师意见,促进实习生

对实践进行反思的宝贵资料,将伴随学生为期两学年的实习生涯。该手册上的内容,实习生本人、
教师及其他人员可在学院官方网站上查询。实习生在完成“持续评估”和“最终评估”后,才能获得

该模块的相应学分(ECTS)。

２.学院外部的两种资格考核

针对教育实习,学院外部的资格考核包括国民教育部组织的国民教育教师聘任面试考核

(épreuvesoraled’admissiondesconcoursderecrutementdel’Éducationnationale)和巴黎大学区组

织的正式实习生实习及任职评估(évaluationdustageetdetitularisationdesstagiaires)两种。
国民教育教师聘任考试面试考核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考核中,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的

实习生需在第一学年末,根据自己的培养方向,在国民教育部官方网站完成对应类别的考试注册,
并在通过国民教育教师聘任考试笔试考核(épreuvesécritesd’admissibilitédesconcoursderecr-
utementdel’Éducationnationale)后,向国民教育聘任考试评估委员会(jurydesconcoursderecr-
utementdel’Éducationnationale)提交一份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教育实习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对第

一学年教育实习中的教学计划、教学实施情况的描述,对学生学习行为的描述,对教育教学工具使

用情况的描述,对学生的评估,学生的学习难点以及学生对实习生的评价等。第二部分的考核中,
学院实习生需根据自己提交的教育实习报告作进一步的阐述,并回答考试评估委员会提出的相关

专业问题。考试评估委员会需确认实习生在实习期间所表现出的专业实践能力是否达到第二学年

进入中小学教育机构进行责任实习的能力水平。评议后,考试评估委员会对实习生给出肯定、保留

和否定３种评议结果。对给予肯定意见的实习生,考试评估委员会将列入适合转为正式实习生

(lesfonctionnairesstagiaires)人员名单;对给予保留意见的实习生,考试评估委员会需对实习生的

实际技能、是否延长实习期等问题进行具体说明;对给予否定意见的实习生,考试评估委员会必须

提出否定的充分理由。通过国民教育教师聘任笔试及面试考核的实习生,将成为正式实习生而进

入第二学年的责任实习。
正式实习生的实习及任职评估是巴黎大学区的实习评估学术委员会(lejuryacadémique

d’évaluationdustage)在第二学年末,为所有完成理论学习和责任实习的正式实习生转为正式教师

(lesfonctionnairestitularires)而进行的评估。实习评估学术委员会由５~８名督导组成员、中小学

教师、教研人员和实习指导教师组成。委员会主席及副主席由巴黎大学区校长(Lerecteur)任命。
对在公立教育机构完成责任实习的实习生,委员会根据《参考》中对未来教师实践能力的要求,参考

国民教育督导(l’inspecteurdel’éducationnationale)、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实习机构负责

人等人员的意见,对达到正式从业水平的实习生予以正式教师转正认可。其中,国民教育督导的意

见通过一份评估表格(lagrilled’évaluation)呈现。表格以指导教师根据《参考》中对未来教师实践

能力的要求和实习生在实习期间的实际表现而提交的报告(lerapportdututeur)为基础。对在非

公立教育机构完成责任实习的实习生,实习评估学术委员会主要参考行政部门、巴黎高等教师教育

学院、实习机构等几方意见,对其转正与否进行评估。对在海外教育机构完成责任实习的实习生,
主要参考海外教育实习机构负责人及以海外教育督察机构评估为依据的法国国家教育督导的意见

和高等教师教育学院院长等人员的意见,对实习生进行评估。无论在何种教育机构完成的责任实

习,实习评估学术委员会都将综合上述国民教育督导评估表格、实习指导教师报告、高等教师教育

学院院长及实习机构负责人意见等,对实习生进行综合评议。巴黎大学区校长将根据评议结果,宣
布转为正式教师的实习生名单,同时有权对名单中虽通过评议但根据理论知识课程学习标准未达万方数据



到学位要求的实习生,作出延长一年实习时间的处理。可以转为正式教师的实习生名单、国民教育

督导评估表格及意见报告,由大学区校长呈报给国家专家评委会(lejurycompetent)审核。实习生

可通过官方网站对上述资料进行查阅,如有异议,可向评估部门提出意见。

二、法国教师职前培养中教育实习的经验与启示

从１９９０年至今,法国新型教师教育机构开展的教育实习已有２０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实

际经验,这些经验可为我国当前教师职前培养中教育实习的改革提供诸多借鉴。
(一)构建基于社会化管理观的教育实习目标

根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国家颁布的一系列关于教育实习的专门规定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后至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教育实习的理念为“理论到实践的运用观”。基于这种理念,我国教育实习的

目标主要为:(１)深化对教师职业的认识,巩固专业思想;(２)运用所学知识通过亲身实践获得实践

知识。“理论到实践的运用观”将教育实习理解为将学科知识、教育规律及知识技能运用于教学实

践的过程,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却忽略了教育实践的重要作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至今,
虽然我国没有颁布新的关于教育实习的专门规定,但从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和规定中,可以管窥我

国教育实习理念及目标的演进。１９９６年,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
要求“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发展步伐,面向２１世纪开创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指出

“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体现终身教育思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师范

教育体系,逐步实现师范教育现代化”。２００７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大力推进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

的意见》,指出:“开展师范生实习支教工作是推动教师教育改革,强化师范生实践教学,提高教师培

养质量的有效措施。”２０１１年,教育部出台《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强调“教师教育的基本理念

为:一,育人为本,教师是幼儿、中小学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在研究和帮助学生健康成长的过程中实

现专业发展;二,实践取向,教师是反思性实践者,在研究自身经验和改进教育教学行为的过程中实

现专业发展;三,终身学习,教师是终身学习者,在持续学习和不断完善自身素质的过程中实现专业

发展”。从以上文件可以发现,终身学习理念及反思性实践理念已成为目前我国包括教育实习在内

的教师教育的理念基础。２０１１年出台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将我国幼儿园、中小学教师

教育课程标准分为“教育信念与责任”“教育知识与能力”和“教育实践与体验”３个宏观目标。其

中,“教育实践与体验”细分为“具有观摩教育实践的经历与体验”“具有参与教育实践的经历与体

验”和“具有研究教育实践的经历与体验”３个中观目标。从这３个中观目标及其可操作的微观目

标,如“结合相关课程学习,观摩小学课堂教学;深入班级,了解小学生群体活动的状况以及小学班

级管理;了解研究教育实践的一般方法,完成报告”等来看,我国教育实习的理念实践取向明确、目
标可操作性强,但缺少社会化管理观。

２０１３年７月,法国国民教育部颁布《教师和其他教育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参考》,《参考》第１１至

第１４条针对教育实习设立了“为教育共同体作出贡献”“与学生家长合作”“与学校合作伙伴协同工

作”“积极投入到个体和群体的专业发展过程中”４个中观目标及与之相适应、具有可操作性的一系

列微观目标。《参考》中与“积极投入到个体和群体的专业发展过程中”相适应的４个微观目标几乎

涵盖我国２０１１年《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中“教育知识与能力”和“教育实践与体验”两个宏观

目标下的所有内容。而《参考》中,“为教育共同体作出贡献”“与学生家长合作”“与学校合作伙伴协

同工作”却集中体现了法国教育实习的“社会化管理观”,强调实习生不仅应具有专业发展的能力,
也应具有与教师群体、所服务的学校、相关学术机构及执教学生家庭建立有效联系的能力。具体如

“参加学校或教育机构的项目实施及发展;了解学校或教育机构在公共性、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背

景方面的特点;与学生家长一起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并与学生家长合作,帮助学生解决学习问题,
规划其学业及职业生涯;与为之工作的学校或教育机构的当地合作伙伴、国家合作伙伴乃至欧洲和万方数据



国际的校外合作伙伴进行积极的交流”等微观目标。教育实习除培养学校外,还应融合其他学术机

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国际教育组织的力量,基于此,我国教育实习应增设反映“社会化管理观”
的目标,培养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与教师共同体、学生家长、学校及学校合作伙伴协同工作的能力。

(二)实施循环递进的实习模式

随着我国１９９６年《关于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７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师范

生实习支教工作意见》和２０１１年《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等文件的相继出台,许多师范院校开

始自主探索新的教育实习模式和新的实践形式,从而催生了诸多富有特色的教育实习模式。如上

海师范大学的三段教育实习模式、西南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顶岗实习模式及南京晓庄学院的“顶
岗实习＋置换培养”模式等。总体来看,目前我国教育实习内容丰富,包括教学工作实习(也称课堂

教学实习)、班主任工作实习、课外活动实习、模拟实习(多为微格教学)、调查研究等。其中,教学工

作和班主任工作为最核心的实习内容。教学工作实习包括备课、编写教案、说课、上课、评课、实验

指导、辅导、作业批改、成绩考核等学校教学活动的所有环节。班主任工作实习包括开展班级活动、
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等。从教育实习形式来看,目前我国多数师范院校将教育见习与教育实

习分开,教育见习作为教育实习的前期准备,旨在帮助实习生初步了解实习机构的整体情况并模拟

课堂教学情境。实习内容包括课堂教学实习、课例分析、调查研究等,总体形成“教育见习—教育实

习”这样一个实习方式。部分师范学院设置有区别于教育见习的模拟实习(多为微格教学),并与教

育见习一起作为教育实习前的准备,形成“教育见习—模拟实习—教育实习”的实习方式。教育见

习和模拟实习没有全国性的统一规定,各师范院校根据自己的培养计划及实际情况自主安排,因而

教育见习、模拟实习在教师培养学校的受重视程度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教育实习时间得到延

长,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６周延长至现在的６~８周,甚至半年。而且总体上,教育实习时间都安排

在最后一学年的第一学期,并将教学工作实习、班主任工作实习、课外活动实习、调查研究等多种实

习内容集中在这一时间段完成。
根据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中小学教师职前培养计划和职前培养实习计划所规定的内容可

见,随着修学年级的升高,理论知识相关模块在学时和学分上大体呈现出同时下降的趋势,而教育

实习模块在学时和学分上同时显著上升,使法国教育实习呈现出由观察实习到陪伴实习再到责任

实习这样一个不断递进的特点。３种分层递进的实践方式与理论知识的分层学习及教育研究相互

衔接,形成以循环递进为特点的教育实习模式。观察实习是法国教师职前培养中第一阶段的教育

实习。与我国教育见习类似,观察实习一般安排在第一学期,实习时间至少为２~４周,实习要求相

对简单,主要为观察教育实习机构的整体情况,并对学生的课堂学习、作业、课外活动以及校园环境

等信息进行搜集与分析。在观察实习和责任实习之间,实习生需经过在教学实习机构实地指导教

师(多为某一教学班级的班主任教师)的陪同下,参与教学班级的辅助性教学活动,即陪伴实习。陪

伴实习多安排在第二学期,小学教师培养方向实习时间在２周以上,中学教师培养方向实习时间最

少为４周,实习要求逐渐提高,主要为设计教学情境、参与辅助性教学活动、分析教学设计与实际教

学实施情况间的差距。陪伴实习是对观察实习的深入,也是第一阶段观察实习和第三阶段责任实

习间的有效衔接。责任实习是法国教师职前培养教育实习的最高阶段,也是最核心的实践环节,由
高等教师教育学院结合教师专业发展需要,引入目前法国多数高等教育机构实行的交互式培养模

式(formationsenalternance)而形成。其实习要求比观察实习和陪伴实习更高,主要为在实践中加

深对教学本质的把握,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参与教育实习机构的教学项目,适应团队工作,对学生

学业进行诊断性、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价,与学生家长保持沟通等。责任实习持续１年,实习生在教

育实习机构的实习时间与在高等教师教育学院学习理论知识的时间基本相当。在１个学年的责任

实习中,实习生每天都需要在实践与理论知识学习及研究中进行转换,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识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切实体现了唐纳德•舍恩(DonaldA．Schon)“在行动中反思”和“对万方数据



行动的反思”的反思性实践理念。
我国目前普遍实行的“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或“教育见习—模拟实习—教育实习”实习方式

中,教育实习部分的时间已得到延长,但片面追求实习时间的简单延长并不可取。应改变我国教师

职前培养中,教育实习时间集中安排在最后一学年的第一学期,且作为一个孤立的实践环节将教学

工作实习、班主任工作实习、课外活动实习、调查研究等多种实习内容集中在这一时间段完成的现

状,致力于在时间与空间上,将这一实习阶段的理论学习及研究与实践融为一体,并贯穿整个教师

职前培养过程。
(三)增强政府在实习基地建设中的作用

附属中小学是师范院校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其最理想最主要的实习基地,我国政府为师范院

校附属中小学实习基地建设提供了不少政策及资金扶持。１９５６年,教育部颁布《师范学校附属小

学条例》,指出:附属小学是师范学校进行教育实习、教育研究及实验新的教学方法的场所;１９８０
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大力办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意见》,指出:有条件的师专应建附中,并把它办

成教育实验和实习的场所。随着教育实习改革的不断推进,目前,多数部属师范院校或综合大学,
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其附属中小学实习基地较为完善,但很多其他层次的

师范院校还没有附属中小学,主要以学校附近和地、市、县的中小学校为学生定点实习场所。这些

师范院校常因实习管理松散、接受学校实习条件不足、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支持不力等问题,面临实

习基地不稳定的困境。随着近些年高等院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实习生人数不断增加,实习基地的

数量更是严重不足。另外,实习过程中,实习接受学校与师范院校的矛盾在近几年越发突出。一方

面,师范院校的实习安排未能服务于中小学的教学改革与发展;另一方面,实习接受学校也常常感

到接收实习生是一种负担,会分散本校实习指导教师的精力,影响正常教学秩序,担心实习生的业

务水平不高可能会影响实习学校的教学质量或升学率[９]。
责任实习是法国教师职前培养中教育实习的核心部分。实习生在第一学年完成观察实习和陪

伴实习后,通过国民教育部组织的国民教育教师聘任考核,以正式实习生身份进入持续１年的责任

实习。国民教育部在国民教育教师聘任考核开始前,会根据全国适龄儿童人数的变化和基础教育

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全国中小学教师的需求作出预测,并根据预测严格控制每年的正式实习生名

额。参加考核的实习生每年９月中旬至１０月中旬需完成网上报名,第二年４月参加笔试考核,６月

参加面试考核,７月,根据分配原则,由国民教育部统一公布正式实习生进行责任实习的接受学校

及岗位。这一严格的国家考核制度促使法国各中小学教育机构必须将教育实习纳入每年的工作计

划,从而确保了每名正式实习生都能切实在中小学进行每周５个半天的责任实习,也为教育实习构

建了相当稳定的实习基地网络。该考核制度还有利于实习接受学校严格筛选实习生,因而也保证

了接受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由于正式实习生在进入实习接受学校前,接受学校已对教育实习工

作进行过提前规划,因此实习生在责任实习期间的任务明确且符合实习接受学校的工作安排。高

等教师教育学院为实习生的教育教学工作提供的学术帮助,也促进了实习接受学校的教学改革与

发展,使高等教师教育学院与中小学之间的互利互惠关系得以形成。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教育文化

事业的责任人,在教育实习基地的建设中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我国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转

变观念,将教育实习作为一项涉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及中小学等不同主体的长期合作任务,
利用行政杠杆的积极干预,明确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构建相对稳定的实习场所,将全国的中小学

教育机构纳入实习基地网络建设,增加实习基地数量,促进师范院校与基础教育机构建立长期、广
泛且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四)强化教育实习的发展性评价

教育实习评价是以教育实习为对象进行的一种价值判断活动。虽然从已有的政策文本来看,
我国没有颁布统一的教育实习评价标准,但总体呈现出评价主体日趋多元、以终结性评价为主、重万方数据



视定量评价忽视定性评价的特点。
就评价主体而言,我国评估师范生教育实习的主要依据是实习学校的评分和实习总结评分。

前者主要为实习学校班主任、学科教师及实习学校领导小组(有的实习领导小组由实习学校和师范

院校双方指导教师及领导成员共同组成)对实习生进行的综合评分,后者主要是培养学校的实习领

导小组、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学校的评价标准对实习生进行的评分。目前,许多师范院校已经增加了

实习小组成员互评和实习生自我评价,虽然占比不大,但已呈现出评价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从定量和定性评价的结合来看,我国的教育实习更为重视定量评价,而对定性评价有所忽视。

如目前我国多数教师培养院校普遍采用的实习评价表,将教育实习评价的内容———教学工作(包括

教学目标制定、教学程序设计、教案、教学方法、课堂教学、作业批改等)、班主任工作(包括工作态

度、工作内容及能力等)、实习生平时表现、课外活动等,分解为不同等级的评价指标,各级指标对应

的分数权重也有相对科学的划分,体现了我国的教育实习在定量评价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实习领

导小组、实习指导教师、实习小组成员的意见及实习生的自我评估等定性评价,虽然在培养院校的

评价方案里有所体现,但多为概括性的简单表述,并没有在实际评价中起到重要作用。
从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情况看,我国的教育实习由于实习时间主要集中在最后

一学年的第一学期,因而多为一次性的终结性评价。多数培养院校在实习生完成实习任务后,主要

以百分制评分法或等级制评分法及与评分相对应的总结性评语评定实习生的实习成绩。该评定结

果主要用于确认实习生能否毕业,因而一般直接装入学生档案袋,并未及时有效地反馈给实习生,
使其能反思实习、强化实习动机、提高实习效率[１０]。同时,该评价结果也未能体现实习生的个体

差异。
“持续评估”和“最终评估”是法国高等教师教育学院针对学生的教育实习而采取的形成性与终

结性、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两种评价方式。“持续评估”重在“持续”。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就学科

教学、班级管理、学生评价、与家长沟通、学生方向指导、与其他教师进行教学合作、教育研究、教学

评估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多次与实习指导教师进行面对面沟通或在线咨询,实习指导教师与实习生

一起就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每次分析和讨论的内容都将记入实习生的建议卡,建议卡上的内容最

终构成能体现个体差异的定性评价。实习生也可以及时查询建议卡上的内容,从而使实习生得以

及时关注自我的成长。“最终评估”通过学生监测手册体现。学生监测手册将实习内容分解为不同

等级的评价指标,赋予相应的分值或等级,并根据实习生建议卡、专业实践工作室的评估意见等,对
实习生的实习成绩作出等级评定。实习生建议卡和学生监测手册将伴随实习生两学年的实习生

涯,并在具有选拔功能的国民教育教师聘任考核和正式实习生实习及任职评估考核中发挥重要

作用。
发展心理学认为,个体和组织的发展是一个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心理学家波斯纳在

此基础上提出,教师的成长＝“经验＋反思”。因此,教育实习的发展性评价应强调评价主体的多元

性、突出评价的过程、关注个体的差异。我国教育实习的评价应在重视终结性评价的基础上,强调

实习的过程性评价;在重视定量评价的基础上,强调定性评价;在重视水平性、选拔性的评价基础

上,强调评价的发展功能,真正发挥实习领导小组、实习指导教师、实习小组成员及实习生自己的评

价意见在整个教育实习评价体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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